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19〕83 号

易志宝、陶顺娣、易良秀、杨雨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新寓 262 幢三单

元 605 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

道清水亭东路 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19〕84 号

李大平、杜莹、李琰、李婷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新寓 125 幢 603

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

水亭东路 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19〕85 号

张剑平、孙辉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东山街道芙阁新村 14 幢 305 室 迁移至社区

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土山村 9000 号 登

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19〕86 号

虞峰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东山街道东新南路 346 号 6 幢 601 室迁移至

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鼓山路 9000

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19〕87 号

华玉兰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庄排路39号27幢306

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庄排路

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宁公迁通字〔2019〕88 号

张菊英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江宁区竹山路 99 号 4 幢 509 室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潭园西

路 9000 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江宁区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高公迁通字〔2020〕1 号

徐青青、刘全福、刘尔轩、刘丽萍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春泉路10号1幢204室迁

移至社区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牡丹路9000号登

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南京市公安局或者高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

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高公迁通字〔2020〕2 号

杨学冬、赵碰头、杨芳定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牡丹园12幢402室迁移至

社区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牡丹路9000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南京市公安局或者高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

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1 号

王茂军、王有琴、王嘉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 30 号 7 幢一单元 101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路 9000

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南京市公安局或者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一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2 号

赵亮、刘君、赵甜田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雨花台区长虹路 439 号 2 幢一单元 702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长虹路

9000-1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南京市公安局或者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一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雨公迁通字〔2020〕3 号

杨万辛、施秀琴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雨花台区共青团路四村 13 幢 601 室迁

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共青团路三村

9000 号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

二〇二〇年一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六公迁通字〔2020〕1 号

强美琴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沿河小区1幢一单元

101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彤

华街9000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六合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

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19〕107 号

姚强、姚森宇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月苑五村5幢三单元206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月苑二村9000

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19〕108 号

蒋伟东、徐国瑶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二村22幢1203室 迁移

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二村9000号 登

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玄公迁通字〔2019〕109 号

许数英、陈羽乾、陈羽婷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88号阳光聚宝山庄

红豆街区2幢802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

玄武区玄武大道88号阳光聚宝山庄红豆街区9000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

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0〕1 号

牛根贵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鼓楼区汽轮七村1幢506室 迁移至

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汽轮七村9000号 登

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鼓公迁通字〔2020〕2 号

徐晓宁、钱丹、徐晟宗、钱金陶、陆兰英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鼓楼区新民路72号104室 迁移至

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金川门外9000号 登

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

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建公迁通字〔2020〕1 号

堵文科、周薇薇、堵朝运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金虹花园8幢1005室 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

庭户地址 安如村9000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府申请行政

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0〕1 号

李霞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浦口区泰西路28号泰来苑82幢1102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沿山大道9000

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

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〇年一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新区公迁通字〔2020〕2 号

史云祥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 南京市化学工业园区荣鑫路218号7幢204室

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聚鑫路9000

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 公安局或者 南京市 人民政

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提

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江北新区分局

二〇二〇年一月五日



网上公开文本

户口迁移通知书
溧公迁通字〔2019〕2 号

张卫卫：

因你/你们未依法申请办理户口迁移，经现房屋所有权人

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第六条和《江

苏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》第九十六条等规定，现已将你

/你们的户口从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广成东方名城33幢103

室迁移至社区（村）家庭户地址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致

远路9000号 登记。

如对本次迁移登记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

十日内向 南京市溧水 公安分局或者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

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南京市溧水区人民

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
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


